
  

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文件 
 

浙基医发〔2023〕22号 

 

各学科系、各课程组，实验教学中心： 

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现将《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高峰

学科方向培育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5 日 

 

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实施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高峰学

科方向培育计划项目，规范和加强过程管理，确保取得预期

成效，根据《浙江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(浙大发

规划〔2023〕1 号)、《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高峰学科方向培育

计划实施方案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高峰学科方向培育计划是基础医学系立足发展

新阶段，为探索医学科学前沿，培养一流医学人才，培育领

域内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行的重要举措，旨在推动各

学科围绕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问题交叉融合，突出学科特色，

打造若干学科高峰，为高水平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高水平服

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由基础医学系审议通过，正式立

项并发布实施的高峰学科方向培育计划项目。 

 

第二章 组织实施和管理 

第四条 坚持人才引育。项目团队应聚焦学科方向，针对



人才短板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育，确保项目方向的实力不断增

强，并构建完善的人才梯队，形成创新团队。 

第五条 培育领域尖峰。基于前期学科基础，团队应进一

步凝练关键科学问题，聚焦重大疾病，为疾病机制研究和诊

疗新策略提出新思路，打造特定优势学科方向。 

第六条 强化团队建设。每年举行至少 2 次跨二级学科内

部讨论会、1 次学术论坛，通过改进科学组织模式，协同申报

重大科研项目，培育重大原创性成果，争取国家重大科研奖

励。基础医学系全力支持各专项团队，为学科建设、队伍建

设、人才培养等任务提供支持。 

第七条 科研反哺教学。各项目团队应积极引导学科前沿

与基础教学互促互融，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拔尖

医学人才，培育省部级教学成果、国家一流课程及规划教材。 

第八条 创新学科范式。积极对接临床，开发具有临床治

疗潜力的候选药物和治疗新方法，形成基础-临床-政府/企业

联合研发中心，促进原创成果孵化与转化，提升社会服务力。 

第九条 规范资金使用。各专项计划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

和财经制度规定，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负

责。财务报销须经专项负责人审批，按规定使用资金。 

第十条 做好信息发布。对于有关重要学术活动、重要学

术成果等资讯，应及时通过基础医学系网站、学院和学校官



方媒体平台等途径予以发布。各专项应确定联络员负责信息

工作，重要信息适时报送，标志性成果清单每年更新一次。 

 

第三章 考核和评估 

第十一条 加强成效评估。每个执行年度根据项目建设进

展情况任务书中提交的绩效完成指标向基础医学系汇总年度

报告，报告应覆盖任务书中提出的所有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

以及下一年度建设具体计划。 

第十二条 实行动态管理。基础医学系每年组织一次专家

评审会，以任务书中提出的绩效指标为主，兼顾对相关学科

方向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，评估合格及以上项目继续滚动

支持，评估不合格则终止支持。3 年考核期满，评估优秀项目

可考虑滚动支持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基础医学系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主  送：医学院学科与基地建设办公室 

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


